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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7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为保证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合规运作，公司于2025
年7月1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举陈米思先生（简历详见
附件）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陈米思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将与公司股东
会选举产生的八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附件一：
陈米思，男，汉族，1980年2月出生，福建莆田人，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福建省基

础地理信息中心技术开发部技术人员、主任助理、部门主任（正科），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江口
镇副镇长（挂职），福建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网络与运维部（天地图建设运营部）主任，福建省
星云大数据应用服务有限公司平台事业部总监、卫星项目部部长、卫星数据运营事业部部长、
卫星事业部部长，平潭综合实验区智慧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大数据部部长，福
建省应急通信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华映科技总经理助理兼信息中心总监，福建华佳
彩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福建福兆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

陈米思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
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陈米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
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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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7月11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15日在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
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陈旻先生、独立董事刘用铨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经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林俊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林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及各委员会细则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1、战略委员会

委员：林俊先生、赵志勇先生、张海忠先生
主任委员：林俊先生2、审计委员会
委员：刘用铨先生、林家迟先生、张海忠先生
主任委员：刘用铨先生3、提名委员会
委员：张海忠先生、陈米思先生、温长煌先生
主任委员：张海忠先生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温长煌先生、陈琴琴女士、刘用铨先生
主任委员：温长煌先生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赵志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发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发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发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曾相荣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聘任公司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相关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相关会议决议；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相关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赵志勇：男，汉族，1976年6月出生，福建莆田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福建省和格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副
总监，福建闽东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福建蓝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长，华映科技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现任华映科技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赵志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
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赵志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发祥：男，汉族，1975年4月出生，福建宁化人，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国际
注册内部审计师。历任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福建
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派联标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福建省电子信息（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福建海源
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兼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华
映科技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华映科技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董事，福建福兆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

张发祥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与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发祥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最近三十六个月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曾相荣：男，汉族，1990年12月出生，福建三明人，中共党员，2016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
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上海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冠城大通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专员、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高级主管
等职。2025年5月入职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部，现任华映科技证券事务
代表。

曾相荣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与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
他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曾相荣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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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7月15日（星期二）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7
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5日9:15-15:00。3、现场会议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俊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9日（星期三）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8、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55人，代表股份数1,068,029,1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123％。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数676,733,53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465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1,353人，代表股份数391,295,56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465％。

共1,352名中小股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代表股份数11,428,5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132％。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
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提案，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审议表决，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如下：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065,364,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05％；反对 2,33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2％；弃权3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763,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815％；反对2,33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960％；弃权33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25％。
本提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065,325,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8％；反对 2,300,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4％；弃权40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724,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402％；反对2,300,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265％；弃权40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33％。
本提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065,316,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0％；反对 2,30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6％；弃权4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715,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615％；反对2,30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492％；弃权410,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93％。
本提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4、《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064,955,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22％；反对 2,588,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4％；弃权48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4％。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354,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054％；反对2,588,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517％；弃权484,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29％。
表决结果：通过。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 1,065,111,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69％；反对 2,50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0％；弃权40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511,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4739％；反对2,50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579％；弃权40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83％。
表决结果：通过。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 1,064,942,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10％；反对 2,637,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9％；弃权44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341,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899％；反对2,637,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779％；弃权449,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23％。
表决结果：通过。7、《关于修订〈投资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 1,065,137,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93％；反对 2,518,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8％；弃权3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537,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005％；反对2,518,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357％；弃权373,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38％。
表决结果：通过。8、《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 1,065,136,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91％；反对 2,51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6％；弃权3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535,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856％；反对2,51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217％；弃权376,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26％。
表决结果：通过。9、《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065,119,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76％；反对 2,53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3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519,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5447％；反对2,53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871％；弃权373,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81％。
表决结果：通过。10、《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 1,065,178,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1％；反对 2,47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9％；弃权3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578,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610％；反对2,

47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726％；弃权373,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64％。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 1,065,071,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30％；反对 2,578,

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4％；弃权37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470,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177％；反对2,

578,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634％；弃权37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89％。

表决结果：通过。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
情况如下：

序号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候选人

林俊先生

赵志勇先生

林家迟先生

陈琴琴女士

陈旻先生

获得表决权
股数

1,057,004,921股

1,056,999,616股

1,056,997,912股

1,057,010,657股

1,056,998,53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8.9678%
98.9673%
98.9671%
98.9683%
98.967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情况如下：

序号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候选人

林俊先生

赵志勇先生

林家迟先生

陈琴琴女士

陈旻先生

获得中小投资者
表决权股数

404,341股

399,036股

397,332股

410,077股

397,9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3.5380%
3.4916%
3.4767%
3.5882%
3.482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表决结果：林俊先生、赵志勇先生、林家迟先生、陈琴琴女士、陈旻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对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独立性和任职资格审核无异议。本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13.01
13.02
13.03

候选人

刘用铨先生

温长煌先生

张海忠先生

获得表决权
股数

1,056,992,592股

1,056,993,625股

1,057,032,626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8.9666%
98.9667%
98.970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其中，中小投资者参与表决的情况如下：

序号

13.01
13.02
13.03

候选人

刘用铨先生

温长煌先生

张海忠先生

获得中小投资者
表决权股数

392,012股

393,045股

432,04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3.4301%
3.4392%
3.780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表决结果：刘用铨先生、温长煌先生、张海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姓名：卜德洪、岑龙英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均为会议通知公告中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等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8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董事会的换届、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与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选举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
非独立董事：林俊先生、赵志勇先生、林家迟先生、陈琴琴女士、陈旻先生；
独立董事：刘用铨先生、温长煌先生、张海忠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陈米思先生。
其中，林俊先生担任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上述人员

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三名独立董事任职相关资料在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报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且不存在连任公司
独立董事任期超过六年的情形。

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细则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立了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会成员如下：1、战略委员会

委员：林俊先生、赵志勇先生、张海忠先生
主任委员：林俊先生2、审计委员会
委员：刘用铨先生、林家迟先生、张海忠先生
主任委员：刘用铨先生3、提名委员会
委员：张海忠先生、陈米思先生、温长煌先生
主任委员：张海忠先生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温长煌先生、陈琴琴女士、刘用铨先生
主任委员：温长煌先生
三、公司第十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总经理：赵志勇先生；
副总经理：张发祥先生；
财务总监：张发祥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发祥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四、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证券事务代表：曾相荣先生。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曾相荣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制度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张发祥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曾相荣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号码：0591-67052590 传真号码：0591-67052061
电子邮箱：gw@huayingtg.com 邮政编码：350015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
五、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徐燕惠女士、李靖先生、张发祥先生以及独立

董事许萍女士、林金堂先生、邓乃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以及董事会各相关专门委员会的
职务，张发祥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徐燕惠女士、李靖先生、许萍女士、林金堂先生、邓乃文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
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因任期届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何基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但仍将在公司
及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基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
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
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有效，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法
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居
民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资料上的签字和印章均是真实
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原件一致。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在此同意，公司可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公告的信息
一同向公众披露。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的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和资料进行了审核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过
程进行了见证，现发表见证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5年6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司董事会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15日前已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
议对象、出席会议登记办法、登记时间及地点等事项予以公告。2025年6月28日，公司将前述
公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上进行了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如会议通知所述，本次股东

大会于2025年7月15日14:50在指定地点如期召开。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15日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林俊先生担任主持，就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
议。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参加人员及召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35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068,029,1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612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

股份 676,733,5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659%；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
计，并经公司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共同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35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91,295,569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14.1465％。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林俊先生主持，公司的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鉴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2、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投票。网络投票
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65,364,1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505％；反对 2,330,9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182％；弃权33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31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763,5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6.6815％；反对2,330,9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0.3960％；弃权33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9225％。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表决情况：同意 1,065,325,1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468％；反对 2,300,1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154％；弃权40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37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724,5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6.3402％；反对2,300,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0.1265％；弃权40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5333％。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3）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65,316,1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460％；反对 2,302,7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156％；弃权41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38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715,5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6.2615％；反对2,302,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0.1492％；弃权410,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5893％。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64,955,4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122％；反对 2,588,7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424％；弃权484,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45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354,8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3.1054％；反对2,588,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2.6517％；弃权484,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4.2429％。
（5）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65,111,8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269％；反对 2,509,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350％；弃权40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38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511,2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4.4739％；反对2,509,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1.9579％；弃权407,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5683％。
（6）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64,942,2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110％；反对 2,637,4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469％；弃权44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42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341,6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2.9899％；反对2,637,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3.0779％；弃权449,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9323％。
（7）审议《关于修订〈投资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65,137,7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293％；反对 2,518,3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358％；弃权37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34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537,1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4.7005％；反对2,5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2.0357％；弃权37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2638％。
（8）审议《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
表决情况：同意 1,065,136,0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291％；反对 2,516,7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356％；弃权37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35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535,4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4.6856％；反对2,516,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2.0217％；弃权37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2926％。
（9）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65,119,9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276％；反对 2,535,6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374％；弃权37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35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519,3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4.5447％；反对2,535,6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2.1871％；弃权373,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2681％。
（10）审议《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65,178,9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331％；反对 2,476,8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319％；弃权37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35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578,3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5.0610％；反对2,476,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1.6726％；弃权37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2664％。
（11）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065,071,1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99.7230％；反对 2,578,66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0.2414％；弃权37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额0.0355％。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8,470,5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74.1177％；反对2,578,6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22.5634％；弃权37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3189％。
（1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① 审议《选举林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57,004,9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98.967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04,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5380%。
根据表决结果，林俊先生当选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② 审议《选举赵志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56,999,6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98.967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399,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4916%。
根据表决结果，赵志勇先生当选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③ 审议《选举林家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56,997,91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98.967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397,3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4767%。
根据表决结果，林家迟先生当选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④ 审议《选举陈琴琴女士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57,010,6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98.968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10,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5882%。
根据表决结果，陈琴琴女士当选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⑤ 审议《选举陈旻先生为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56,998,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98.967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39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4821%。
根据表决结果，陈旻先生当选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① 审议《选举刘用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56,992,5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98.966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392,0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4301%。
根据表决结果，刘用铨先生当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② 审议《选举温长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56,993,6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98.966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393,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4392%。
根据表决结果，温长煌先生当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③ 审议《选举张海忠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57,032,6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98.970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432,0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额3.7804%。
根据表决结果，张海忠先生当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均为会议通知公告中的事项，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卜德洪
负责人：王啸波 经办律师：岑龙英

202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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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更好地适应公司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提升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保障业

务持续稳定发展，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优化。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对公司内部管理机

构的调整，不会对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董事会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组织架

构调整后的具体实施等相关事宜。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附件：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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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5年

7月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2025年7月4日以邮件方式通知了

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军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

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相关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自有

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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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分别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

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在履行内部相关审

批程序后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公司监事会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828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0〕21号”批准，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5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8.24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316.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5,271.37万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3,044.6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1月13日全部到账，由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

字〔2020〕361Z0003号）。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用于以下募投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蛋白质药物生产改扩建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新药研发项目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研究项目

投资总额

38,653.65
28,867.56
2,936.00

70,457.21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注

19,940.09
10,168.54
2,936.00

33,044.63
注：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分别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2日召开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对“蛋白质药物

生产改扩建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新药研发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进行调整，将“蛋白

质药物生产改扩建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由 15,940.09 万元调整为 19,
940.09万元，调增的资金来源于“新药研发项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11）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根据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原则，募集资金到位后相关支出原则上均应从募集资金专户直接

支付划转。但在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基于实际情况，公司存在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

项目部分款项，后续再由募集资金专户等额划转资金至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进

行置换的实际需求，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募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支付项目人员工资、奖金等薪酬费用，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规定，人员薪酬的支付应通过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

存款账户办理，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人员薪酬，会出现公司通过不同

账户支付人员薪酬的情况，不符合银行相关规定；此外，人员薪酬费用需要按照工时投入分别

归集于相关募投项目及其他项目，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不便于日常募集资金管理和账户

操作。

2、按照征收机关的要求，公司每月缴纳的税金、社保费用、住房公积金等均需通过指定银

行以托收方式扣缴支付，若通过多个银行账户支付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

四、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为保障募集资金规范使用，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进行

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资金使用需求，由经办部门按照公司规定发起付款申请流程，财务

中心根据审批通过后的付款流程，对确需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的，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并

在支付后的6个月内定期从募集资金账户等额划转款项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同时通知保荐

代表人。

2、公司财务中心建立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台

账，根据实际置换情况逐笔登记包括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自有资金账户的日期、金额、账户

等信息，确保募集资金仅用于对应募投项目，并通知保荐代表人。

3、保荐机构有权定期或不定期采取现场核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检查，公司与募集资金存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

五、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合理优化募投项目款

项支付方式，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募投项目实施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以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六、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保荐机构

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

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形，相关审批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该置换事项
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综上，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
异议。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